
                     干股转让协议书                

 

甲方（转让方）：                      身份证号：                       

 

乙方（受让方）：                      身份证号：                       

 

鉴于甲方为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原始股东和控

制人，甲方自愿将公司部分股东权利以干股形式转让于乙方。现甲、乙双方本着

自愿、公平、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公司概况 

公司系经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万元；甲方持有公司    %的股权。 

第二条 干股定义 

本协议所指干股，又称虚拟股，是指公司名义上的股份，拥有者不是公司在 

工商注册登记的实际股东，不享有《公司法》与公司章程规定的权利，仅享有参

与公司年终利润的分配权。 

第三条 转让干股及比例 

甲方将其持有的    %的公司股权转让给乙方（以干股形式），即让渡    % 

的利润分配权于乙方。 

第四条 转让价格 

双方协商一致，上述    %干股的转让价格为             万元，乙方于本

协议签订后    日内支付给甲方。乙方支付完毕转让价款后即享有上述   %的干

股权利。 

第五条 协议履行期限 

本协议履行期限为   年，即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第六条  年终分红 

6.1 分红前提：乙方按所持干股比例享受分红的前提是公司年终税后有可分

配的净利润，公司年终亏损的，乙方不承担亏损，也不享有红利分配。本条所称

可分配的净利润是指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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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分红数额：乙方每年分红金额为公司年终可分配的净利润总额*干股分

红比例（     %）。 

6.3 分红的结算：乙方按年享受分红，每年阳历年年末公司召开董事会决议，

核算公司年终可分配利润并向公司股东分配利润。甲方于收到公司分配的红利后

将属于乙方的红利支付给乙方。上述乙方获得的红利为扣除税费后的数额。 

第七条  各方权利与义务 

7.1 甲方自愿将本协议项下的    %的干股转让给乙方，并将相应的利润分

配权力转让给乙方。 

7.2 乙方自付清转让价款后获得干股，即享有公司的利润分配权利。但乙方

不享有对公司经营管理决策的建议权，不享有公司注册股东依《公司法》和章程

享有的表决权、决策权，亦无需承担公司的亏损。 

7.3 乙方在获得甲方转让的干股（虚拟股）同时，不影响其享有在公司的其他

利益（如乙方若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有权依照劳动合同获得报酬和奖金）。 

7.4 乙方享有的干股股权由乙方本人专属享有，该股权不得转让、出售、抵押、

借贷给第三人，乙方独享干股分红带来的收益。否则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7.5 本协议履行期限内，乙方虽不是公司的实际股东，但仍应当遵守《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得恶意损害甲方或者公司利益。 

第八条  协议的解除、终止与续订 

8.1 协议的解除：本协议履行期间，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可解除本协议，任

何一方均不得单方解除本协议。但本协议履行期限内，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收回上述     %的干股权力： 

8.1.1 侵害公司利益，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的； 

8.1.2 未经甲方同意，将上述干股权力转让给第三人的； 

8.1.3 刑事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8.1.4 丧失劳动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的。 

因上述情形甲方单方解除协议的，应将乙方已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归还于乙

方(无息)，同时，若乙方给甲方或者公司造成损失的，甲方有权从应归还的股权

转让价款中扣除相应的损失费用。 

8.2 协议的终止与续订：本协议履行期限届满自动终止，但甲乙双方可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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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订本协议。本协议终止后，乙方不再享有公司    %的利润分配权利，甲方将

乙方已经支付的转让价款返还给乙方；同时，若乙方获得的红利数额总额少于股

权转让价款在协议期限内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的，甲方应当

向乙方支付两者的差额部分。 

    第九条  关于免责的声明 

甲乙双方签订本协议是依照协议签订时的国家现行政策及法律法规制定的，

如果本协议履行过程中遇到法律法规、政策等变化致使甲方无法履行本协议的，

甲方不负任何法律责任。 

    第十条  争议的解决 

    协议各方因履行本协议而发生争议的，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

何一方均可向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一条  其他 

11.1 甲乙双方如有未尽事宜，可另行订立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

力。 

12.2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公司留存备份一份，均具有同

等效力。 

12.3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                       乙方：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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